
英德市桥头镇宅基地批准书及乡村建设规划
[bookmark: _GoBack]许可证撤销决定书

黄成烈:
2023年9月29日，英德市桥头镇人民政府向黄成烈（男，身份证号码4402********23X）核发农宅字4418811052023035号《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字第桥头〔2023〕035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批准黄成烈在桥头镇社区居委会上塘组建房用地67.5平方米,土地坐落在桥头镇社区居委会上塘村，土地权属为集体，四至为东至空地、南至杨群（女太）家、西至水泥路、北至空地。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经审查，黄成烈不具备农村村民资格申请农村宅基地建房，经研究，现决定：
撤销黄成烈的《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农宅字4418811052023035号）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乡字第桥头〔2023〕035号）。
如你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英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你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将《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农宅字号4418811052023035）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乡字第桥头〔2023〕035号）交回我单位注销。本决定书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以确保相关权益人的知情权；本决定书的撤销情况将被记录在案，以备后续查询和参考。
特此决定。



英德市桥头镇人民政府    
                      202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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